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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佳泰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执行事物合伙人为中金佳盟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金佳盟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由梁国忠、刘钊共同控制。

四、中金佳盟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金佳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

５５

号皇冠广场

３

号楼科技大厦一层

１０２－４

室

主要办公地点 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

５５

号皇冠广场

３

号楼科技大厦一层

１０２－４

室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３０

日

法定代表人 刘钊

注册资本

１３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２０１９２００００７６１０１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从事投融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２０３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五、梁国忠、刘钊基本情况

姓名 身份证号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梁国忠

４４０８２１１９７５０９２５４５１３

中国 北京 无

刘钊

１１０１０５１９７２０５０８１８３１

中国 北京 无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中金佳泰未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通过本次交易

,

上市公司将盈利能力不强并过度依赖关联方的园林绿化、装饰装修业务置出

,

同时获得优质的燃气经营资产

,

成功转型为燃气经营企业

,

盈利

能力得到显著增强。

二、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继续增持万鸿集团股份或者处置已经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

或者处置已经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交易

,

上市公司万鸿集团拟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百川燃气公司

12.5%

的股权。根据本次交易标的评估价值及其相应发行价格

,

初步测

算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数为

75,959,990

股

,

占比上市公司发行后

(

包括配套融资

)

总股本的

7.88%

。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15

年

7

月

13

日

,

上市公司与百川燃气全体股东签署《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根据协议

,

上市公司以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经审计、评估确认

的全部资产除应付股利与其他应付款外的全部负债

(

即置出资产

)

与百川燃气全体股东持有的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经审计、评估的百川燃气

100%

股权

(

即置入资

产

)

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同时上市公司向百川燃气全体股东按其持有的百川燃气的股权比例非公开发行股份

,

购入置入资产超过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

根据银信出具的沪银信评报字

(2015)

第

366

号《评估报告》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

,

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15,396.09

万元

,

交易各方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15,396.09

万元

;

根据银信评报字

(2015)

沪第

610

号《评估报告》

,

置入资产的评估值为

408,565.00

万元

,

交易各方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408,565.00

万元

,

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

为

393,168.91

万元。以

6.47

元

/

股的发行价格计算

,

本公司拟向百川燃气全体股东发行合计

607,679,922

股

,

最终发行数量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额为准。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１

百川资管

３６５

，

０６３

，

２０３

２

王东海

１２６

，

７５０

，

４９７

３

中金佳泰

７５

，

９５９

，

９９０

４

王东江

１６

，

００９

，

４７６

５

王东水

１４

，

２４１

，

６２９

６

秦 涛

６１８

，

１３２

７

韩 啸

６１８

，

１３２

８

马福有

６１８

，

１３２

９

张德文

４９４

，

４９６

１０

李金波

４９４

，

４９６

１１

介保海

３７０

，

８７５

１２

付胜利

４９４

，

４９６

１３

宋志强

６１

，

８１８

１４

沈亚彬

４９４

，

４９６

１５

贾占顺

２４７

，

２５５

１６

肖 旺

４９４

，

４９６

１７

符智伟

１２３

，

６２１

１８

张志飞

１８５

，

４３９

１９

叶海涛

４９４

，

４９６

２０

刘宗林

２４７

，

２５５

２１

杨国忠

１２３

，

６２１

２２

王利华

２４７

，

２５５

２３

贾俊霞

１２３

，

６２１

２４

李 祥

３７０

，

８７５

２５

高广乔

１２３

，

６２１

２６

郭淑城

１２３

，

６２１

２７

袁伯强

４９

，

４４５

２８

窦彦明

３７０

，

８７５

２９

贾俊青

３７０

，

８７５

３０

尹志强

２４

，

７２９

３１

侯丙亮

２４７

，

２５５

３２

王文泉

２４７

，

２５５

３３

杨久云

２４

，

７２９

３４

高立朝

３７０

，

８７５

３５

李俊猛

３７０

，

８７５

３６

马娜敬

１８５

，

４３９

３７

金万辉

６１

，

８１８

３８

陈卫忠

１６０

，

７０８

合计

６０７

，

６７９

，

９２２

注

: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上市公司如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

,

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

则对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其中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上市公司

75,959,990

股新增股份

,

占上市公司发行后

(

包括配套融资

)

总股本

7.88%

。

第五节 前6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前六个月内

,

没有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票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承诺在本报告书签署前六个月内

,

没有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票行为除上述情况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其

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

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称述或重大遗漏

,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

、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自查报告

3

、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及备查文件置于上市公司办公地点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

(

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

中金佳泰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公章

)

执行事务合伙人

:

中金佳盟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公章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

签字

):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公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中金佳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万鸿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８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作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天津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

５５

号皇冠广场

３

号楼

科技大厦一层

１０２－１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７５

，

９５９

，

９９０

变动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____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

1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否”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

2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

3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公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中金佳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

: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

万鸿集团

股票代码

:600681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名称 住所

／

通信地址

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廊坊市永清县益昌路

１１１

号商住楼南楼

王东海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武隆南路

１６０

号

王东江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金地天一城小区

王东水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龙虎庄乡前店村

王文泉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龙虎庄乡前店村

签署日期

:

二〇一五年七月

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

与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行为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

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万鸿集团”

)

拥有的权益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上述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万鸿集团拥有权益。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由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三项子方案组成。其中

,

重大资产置换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条件、同步

实施

,

任何一项方案未获通过或未能实施

,

另一项方案将不予实施

;

募集配套资金以重大资产置换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通过与实施为前提

,

但募集配套资金的成

功与否不影响重大资产置换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五、本次收购所涉及的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尚须取得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及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

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七、 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

,

除非文义载明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

本报告书

／

本重组报告书 指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

万鸿集团 指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重组方案

／

本次交易方案 指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

行股份购买百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持有的百川燃气

１００％

股权，同时向曹

飞、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百川燃气 指

百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廊坊百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廊坊百川天然

气销售有限公司

永清百川 指

永清县百川燃气有限公司，百川燃气全资子公司，原名为永清县恒通天然气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武清百川 指 天津市武清百川燃气销售有限公司，百川燃气全资子公司

固安百川 指 固安县百川燃气销售有限公司，百川燃气全资子公司

香河百川 指 香河县百川燃气销售有限公司，百川燃气全资子公司

大厂百川 指 大厂回族自治县百川燃气销售有限公司，百川燃气全资子公司

涿鹿百川 指 涿鹿百川燃气有限公司，百川燃气全资子公司，原名为涿鹿通达燃气有限公司

智汇热力 指 三河市智汇热力有限公司，百川燃气全资子公司

九九热力 指 天津市武清区九九热力有限公司，百川燃气全资子公司

百川物流 指

廊坊百川燃气物流有限公司，百川燃气全资子公司，原名为廊坊百川危险品运输有

限公司

百川建安 指 廊坊百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百川燃气全资子公司

百川清洁能源 指 廊坊百川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百川燃气全资子公司

霸州百川 指 霸州市百川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百川燃气全资子公司

三河百川 指 三河市百川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百川燃气全资子公司

西安维斯达 指 西安维斯达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百川燃气控股子公司

百川资管 指

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百川燃气的控股股东，百川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原名

为廊坊百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百川集团 指 百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百川资管的单一大股东，原名为河北智汇投资有限公司

中金佳泰 指 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百川燃气的股东

中金佳盟 指 中金佳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金佳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置出资产 指 上市公司全部资产及除应付股利与其他应付款外的全部负债

置入资产 指 百川燃气

１００％

股权

重大资产置换 指 上市公司拟以置出资产与百川燃气全体股东持有的置入资产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上市公司向百川燃气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差额

部分

募集配套资金 指 上市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重组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 指

上市公司拟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包括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指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拟置出和置入的资产， 包括上市公司全部资产及除应付股利与

其他应付款外的全部负债、百川燃气

１００％

股权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交易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定价基准日 指 万鸿集团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万鸿集团与百川燃气全体股东签署的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百川燃气股份有

限公司全体股东之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万鸿集团与补偿义务人签署的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万鸿集团与特定投资者签署的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特定投资者之附条件生

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财务顾问业务指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二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

务顾问业务指引（试行）》

《重组若干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规范信息披露通知》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

:

本报告书中

,

若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存在尾数差异的情况

,

均为四舍五入造成。

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本次交易完成后

,

百川资管、王东海、王东江、王东水和王文泉分别持有万鸿集团

39.94%

、

13.15%

、

1.66%

、

1.48%

和

0.03%

股份

,

王东海间接持有百川资管

95%

股

份

,

王东江和王东水与王东海为亲兄弟

,

王文泉为王东海亲叔

,

根据规定

,

王东江、王东水和王文泉为王东海一致行动人。王东海直接和间接控制万鸿集团股份

53.09%,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一、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廊坊市永清县益昌路

１１１

号商住楼南楼

主要办公地点 廊坊市永清县益昌路

１１１

号商住楼南楼

法定代表人 王东海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３１００１００００２１９３３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组织机构代码

０６７０２５２４－５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３１０２３０６７０２５２４５

经营范围

对本公司内部资产管理、企业管理、供应链管理及配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

二

)

百川资管产权控制关系

1

、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

,

百川资管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

2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

,

百川资管控股股东为百川集团

,

实际控制人为王东海

,

控股股东直接和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简要情况如下

: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主要业务 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百川集团

１００００

万元 对外投资

９５％

王东海

百川实业

１００００

万元

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及物业管理；旅游开发；机

械设备租赁；砼结构构件制造；建材批发；软件开

发与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１００％

王东海

金地房产

５２００

万元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１００％

王东江

恒安物业

３００

万元 物业服务

１００％

王东江

恒通建安

２２００

万元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等

１００％

王东水

汇达投资

３０００

万元 对外投资

１００％

王东江

百川置业

２０００

万元

新农村、小城镇、城乡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理开发

１００％

王东海

津永铁运

２６８０

万元 铁路运输、仓储、集装箱受理

５１．５％

王东江

里澜城铁运

８３３

万元 铁路货物运输、仓储

１００％

王文东

涿鹿鑫川

５０００

万元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服务；对房地产业的投资

１００％

王东江

(

三

)

收购人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及财务数据

1

、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百川资管主要从事投资和管理业务。

2

、财务情况

百川资管成立于

2013

年

4

月

,

成立未满三年。其控股股东百川集团的最近三年简要财务数据和相关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

，

０８８

，

７８８

，

６２０．１４ １

，

５９１

，

７９９

，

０１３．６７ １

，

０７４

，

７２２

，

１８９．１１

总负债

１

，

１６３

，

３４５

，

８２９．１３ ８２５

，

５２４

，

１１９．６１ ５８７

，

４９３

，

８５６．７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６６５

，

９０３

，

９４２．７４ ４９０

，

８８９

，

３９０．２８ ４８３

，

４７９

，

９０５．８３

资产负债率

５５．６９％ ５１．８６％ ５４．６６％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４５９

，

６５７

，

２４１．２０ ８４３

，

４５０

，

６４８．６２ ５８７

，

４１５

，

８２２．８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９９

，

５２１

，

７２７．１２ １０４

，

７１０

，

３２８．４０ ９０

，

４４２

，

５０３．６３

注

:

百川集团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四

)

主要投资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

,

除百川燃气外

,

百川资管控制的其他核心如下

: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主要业务 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博安高德

５００

万元

危险货物运输（

１

类、

２

类、

３

类）（剧毒化学品除外），放射性物品（一类放射性物品），放射性

物品（二类放射性物品），放射性物品（三类放射性物品）的运输；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以上相关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代

办仓储服务；代理报关；自有设备租赁；仪器仪表、机械设备、石油勘探装置、劳动保护用

品、五金交电、电子器件、汽车零配件的批发兼零售

５１％

王东海

博安科工贸

４５００

万元

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除外）、文化用品、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

电子器件、电子产品、照像器材批发兼零售；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劳动保护用品销

售；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无损检测；仪器设备销售；危险货物运输；销售、使用

ＩＩ

、

ＩＩＩ

、

ＩＶ

、

Ｖ

类放射源，销售

Ｖ

类放射源，销售

ＩＩ

类、

ＩＩＩ

类射线装置；自营和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钢材销售；国际货运代理（海运、空运、陆运）

５１％

王东海

博安检测

８００

万元

技术咨询、服务、开发、转让；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特种设备的无损检测、安全评定；

金属材料及非金属材料和部件的理化实验；机电设备安装

５１％

王东海

(

五

)

百川资管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百川资管最近五年内不存在行政处罚

(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六

)

百川资管主要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在其他国家

居留权情况

王东海 执行董事

１３２８２５１＊＊＊＊＊＊＊＊＊３４

中国 河北廊坊 无

王雅倩 监事

１３２８２５１＊＊＊＊＊＊＊＊＊＊４４

中国 河北廊坊 无

(

七

)

百川资管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除在本次收购完成后持有万鸿集团的股份超过

5%

外

,

百川资管无在境内、境外其他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

5%

的情况。

二、王东海基本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姓名 王东海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１３２８２５１＊＊＊＊＊＊＊＊＊３４

住址 河北省廊坊市国际花园

通讯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武隆南路

１６０

号

通讯方式

０３１６－６６８２６６６

是否持有境外居留权 否

(

二

)

王东海先生最近五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及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起止日期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所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百川燃气

２０１２．１１

至今 董事长

实际控制人

2012.1

至今 总经理

津永铁运

２０１２．１－２０１２．１２

董事长 汇达投资持股

５１．５％

百川集团

２０１３．１２

至今 董事长 直接持股

９５％

百川资管

２０１３．４

至今 执行董事 百川集团持股

１００％

百川实业

２０１４．５

至今 执行董事、经理 百川集团持股

１００％

百川置业

２０１４．６

至今 执行董事、总经理 汇达投资持股

１００％

永清百川

２０１２．１１

至今 执行董事 百川燃气持股

１００％

武清百川

２０１２．１

至今 执行董事、经理 百川燃气持股

１００％

涿鹿百川

２０１３．９

至今 执行董事 百川燃气持股

１００％

智汇热力

２０１３．９

至今 执行董事 百川燃气持股

１００％

九九热力

２０１２．５

至今 执行董事、经理 百川燃气持股

１００％

百川物流

２０１２．１１

至今 执行董事 百川燃气持股

１００％

百川清洁能源

２０１３．１１

至今 执行董事 百川燃气持股

１００％

三河百川

２０１４．３

至今 执行董事 百川燃气持股

１００％

百川新能源

２０１５．５

至今 执行董事 百川燃气持股

１００％

西安维斯达

２０１２．１２

至今 执行董事、经理 百川燃气持股

１００％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

,

王东海先生直接控制的企业为百川集团。百川集团的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

主营业务为对外投资

,

王东海和王雅倩分别持有公司

95%

和

5%

股份

,

王东海和王雅倩为父女关系

,

王东海担任百川集团法定代表人。百川集团控制核心企业详见第一节之“一、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之“

(

二

)

百川资管产权控制关系”之“

2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的情况”。

(

三

)

王东海先生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除在本次收购完成后持有万鸿集团的股份超过

5%

外

,

王东海先生无在境内、境外其他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5%

的情况。

(

四

)

王东海先生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王东海先生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收购方自然人王东江基本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姓名 王东江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１３２８２５１９＊＊＊＊＊＊＊＊１６

住址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龙虎庄乡前店村

通讯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金地天一城小区

通讯方式

０３１６－６６８２８８８

是否持有境外居留权 否

(

二

)

王东江先生最近五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及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任职单位 任职时间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权益关系

金地房产

２０１０．１

至今 执行董事 无

津永铁运

２０１２．１２

至今 董事长 无

里澜城铁运

２０１２．１２

至今 董事 无

涿鹿鑫川

２０１３．９

至今 执行董事 无

恒安物业

２０１０．１

至今 执行董事 无

汇达投资

２０１３．７

至今 执行董事 无

永清百川

２０１０．５

至今 监事 百川燃气全资子公司

百川物流

２０１２．１－２０１２．１１

执行董事 百川燃气全资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王东江先生无控制的核心企业。

(

三

)

王东江先生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签署日

,

王东江先生无在境内、境外其他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情况。

(

四

)

王东江先生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王东江先生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四、收购方自然人王东水基本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姓名 王东水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１３２８２５１９＊＊＊＊＊＊＊＊＊１５

住址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龙虎庄乡前店村

通讯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龙虎庄乡前店村

通讯方式

０３１６－７０８９８３３

是否持有境外居留权 否

(

二

)

王东水先生最近五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及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任职单位 任职时间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权益关系

百川燃气

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２．１１

董事长 持有

２．３４３６％

股份

金地房产

２０１０．１

至今 总经理 无

百川集团

２０１３．１２

至今 董事 无

百川实业

２０１５．６

至今 经理 无

恒通建安

２０１３．７

至今 执行董事 无

恒安物业

２０１０．１

至今 监事 无

汇达投资

２０１０．１

至今 监事 无

百川置业

２０１５．６

至今 总经理 无

津永铁运

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２．１２

董事 无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王东水先生无控制的核心企业。

(

三

)

王东水先生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签署日

,

王东水先生无在境内、境外其他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情况。

(

四

)

王东水先生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王东水先生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方自然人王文泉基本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姓名 王文泉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１３２８２５１９＊＊＊＊＊＊＊＊１３

住址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龙虎庄乡前店村

通讯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龙虎庄乡前店村

通讯方式

０３１６－７０８９８３３

是否持有境外居留权 否

(

二

)

王文泉先生最近五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及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任职单位 任职时间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权益关系

固安百川

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４．４

副总经理 百川燃气全资子公司

固安百川

２０１０．９

至今 监事 百川燃气全资子公司

永清百川

２０１４．４

月至今 副总经理 百川燃气全资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王文泉先生无控制的核心企业。

(

三

)

王文泉先生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签署日

,

王文泉先生无在境内、境外其他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情况。

(

四

)

王文泉先生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王文泉先生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之间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王东海、王东江及王东水三人为亲兄弟

,

王文泉为王东海、王东江及王东水亲叔

,

百川资管为王东海及其女儿王雅倩全资控股子公司。

第二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通过本次交易

,

上市公司将盈利能力不强并过度依赖关联方的园林绿化、装饰装修业务置出

,

同时获得优质的燃气经营资产

,

成功转型为燃气经营企业

,

盈利

能力得到显著增强。上市公司利用百川燃气的业务基础和经营经验

,

合理运用资本运作平台

,

有利于将燃气业务做大做强

,

力争从区域性燃气企业发展为全国性燃

气企业

,

不断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

为全体股东带来丰厚的回报。

二、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收购人暂没有明确的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收购人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对万鸿集团的

2015-2017

年度净利润进行承诺

,

有盈利预测补偿义务

,

若经审计的承诺利润

在盈利预测承诺期内未能达到

,

则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应以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收购前

,

收购人未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251,477,550

股。本次交易全部完成后

,

本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964,157,472

股

,

本次重组完成前后的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重组前 本次重组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曹飞

５４

，

４３９

，

０９０ ２１．６５％ １３９

，

４３９

，

０９０ １４．４６％

２

百川资管

－ － ３８５

，

０６３

，

２０３ ３９．９４％

３

王东海

－ － １２６

，

７５０

，

４９７ １３．１５％

４

王东江

－ － １６

，

００９

，

４７６ １．６６％

５

王东水

－ － １４

，

２４１

，

６２９ １．４８％

６

王文泉

－ ２４７

，

２５５ ０．０３％

７

中金佳泰

－ － ７５

，

９５９

，

９９０ ７．８８％

８

秦涛等

３２

名原百川燃气自然人股东

－ － ９

，

４０７

，

８７２ ０．９８％

９

上市公司其他股东

１９７

，

０３８

，

４６０ ７８．３５％ １９７

，

０３８

，

４６０ ２０．４４％

合计

２５１

，

４７７

，

５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６４

，

１５７

，

４７２ １００．００％

本次重组完成后

,

百川资管持股比例达到

39.94%,

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

王东海直接和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达到

53.09%,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重组的基本方案

(

一

)

交易方案概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由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三项子方案组成。

1.

重大资产置换

重大资产置换的交易主体为上市公司和百川燃气。交易标的为上市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4

月

30

日

,

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15,396.09

万元

,

置入资产的评

估值为

408,565.00

万元

,

万鸿集团与交易对方确定的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15,396.09

万元

;

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408,565.00

万元

,

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差额部

分为

393,168.91

万元。

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将向百川燃气全体股东发行股份

,

购买其持有的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即

6.47

元

/

股。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为

393,168.91

万元

,

上市公

司向百川燃气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607,679,922

股。

3.

配套募集资金

上市公司拟以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90%

的发行价格

,

即

8.32

元

/

股

,

向曹飞非公开发行股份

8,500

万股

,

向百川资管非公开发行股份

2,000

万股

,

合计募集配套资金

87,360

万元

,

募集配套资金规模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100%,

其中补充流动资金不超过募集配套资金规模的

30%

。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如下用途

: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

１

固安县天然气利用工程三期项目

３２

，

５１３．００ ３２

，

２４１．５３

２

香河县天然气利用工程二期项目

１３

，

４５８．００ １３

，

４５８．００

３

永清县百川燃气有限公司天然气利用工程二期

６

，

０８３．９６ ５

，

７２１．８９

４

大厂回族自治县百川天然气利用工程二期

６

，

０２５．００ ６

，

０１３．５１

５

三河市东市区天然气利用工程

１０

，

０２６．０３ ９

，

９０１．７９

６

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

，

０２３．２８ ２０

，

０２３．２８

合计

８８

，

１２９．２７ ８７

，

３６０．００

三、《重大资产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主要内容

(

一

)

合同主体和签订时间

2015

年

7

月

13

日

,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百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订了《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二

)

合同主要内容

1

、置入资产、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

基于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3

日出具的银信评报字

(2015)

沪第

610

号《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

,

并经各方协商

,

置入资产的

作价为

408,565.00

万元。

基于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3

日出具的沪银信评报字

[2015]

第

366

号《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价值

,

并经各方协商

,

置出资产的作

价为

15,396.09

万元。

2

、本次发行方案

万鸿集团以向百川燃气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新股的方式

,

支付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

,

具体发行方案如下

:

(1)

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

,

即百川燃气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

(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

1.00

元。

(3)

发行对象

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对象为百川燃气全体股东。

(4)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万鸿集团审议并同意本次交易方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

6.47

元

/

股。

(5)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607,679,922

股。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为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若万鸿集团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

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按照上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

相应调整。

(6)

股份锁定期

发行对象中的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东海、王东江、王东水、王文泉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股份

,

自该股份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

方式进行转让

,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

也不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若上述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届满时

,

其业绩补偿义务尚

未履行完毕

,

锁定期将顺延至补偿义务届满之日。

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万鸿集团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

上述股份的锁定期自

动延长至少

6

个月。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

,

由于万鸿集团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数量

,

锁定期与上述股份相同。

发行对象中的介保海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股份

,

若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前登记至其证券账户

,

则自该股份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

转让

,

若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后登记至其证券账户

,

则自该股份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转让形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

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

也不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

,

由于万鸿集团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数量

,

锁定期与上述股份相同。

其他发行对象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股份

,

自该股份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

协议方式转让

,

也不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

,

由于万鸿集团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数量

,

锁定期与上述股份相同。

(7)

上市地点

本次资产收购涉及的股份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3

、交割安排

本协议生效后

,

交易各方应当共同协商确定置出资产交割日

,

置出资产交割日原则上不应晚于本协议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

,

各方应当及时实施本协议项下交易

方案

,

并互相积极配合办理本次交易所应履行的全部交割手续。

本协议生效后

,

交易各方应当与百川燃气共同协商确定置入资产交割日的最后期限

,

置入资产交割日原则上不应晚于本协议生效后

40

个工作日

,

各方应当及

时实施本协议项下交易方案

,

并互相积极配合办理本次交易所应履行的全部交割手续。

4

、债权债务安排

自资产交割日起

,

万鸿集团在资产交割日前所有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全部债权、除应付股利与其他应付款外的全部负债均由交易对方承接并负责进行处理。

5

、人员安排

各方同意

,

万鸿集团全部员工

(

包括但不限于在岗职工、待岗职工、内退职工、离退休职工、停薪留职职工、借调或借用职工、临时工等

)

的劳动关系

,

养老、医疗、

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关系

,

仍保持不变。

6

、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置入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万鸿集团享有

,

置入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交易对方按其于本协议签订时在百川燃气的持股比例承担

,

并于本次

交易完成后以现金形式对万鸿集团予以补偿

,

补偿金额为置入资产专项审计报告中列示的实际亏损金额。万鸿集团将在资产交割日后

30

日内聘请具有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过渡期间的损益进行专项审计

,

并根据专项审计报告结果进行损益分担

;

置出资产于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及其任何金额、数

量、科目、形态或其他形式的变化均由交易对方承担或享有。

7

、协议生效和终止

(1)

本协议自协议各方签字、盖章后于文首确定的签署之日起成立

,

在以下先决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

1)

万鸿集团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

2)

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实施而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终止或解除

,

则本协议同时终止或解除。

(3)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

,

各方一致书面同意终止或解除本协议时

,

本协议方可解除。

(4)

发生以下情形时

,

百川资管有权代表交易对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

1)

在本次交易完成前

,

若万鸿集团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且可能影响本次交易完成的

;

2)

若由于万鸿集团自身原因

(

包括但不限于万鸿集团及其关联方既存的和任何潜在的负面事项

)

导致或可合理预见将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或导致实质

性延迟的。

(5)

发生以下情形时

,

万鸿集团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

1)

在本次交易完成前

,

若交易对方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且可能影响本次交易完成的

;

2)

若由于交易对方自身原因

(

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方及其关联方既存的和任何潜在的负面事项

)

导致或可合理预见将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或导致实质

性延迟的。

8

、违约责任

(1)

本协议签署后

,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

,

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

,

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

,

均构成其违约

,

应按照法律规定及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2)

如因法律或政策限制

,

或因万鸿集团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

或因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未能批准或核准等原因

,

导致本次交易不能

实施

,

则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

,

任何一方不得向其他方提出任何权利主张或赔偿请求

,

但由于任何一方怠于履行其义务或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上交所证券监管机

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情形导致该等情形的除外。

(3)

自本协议成立之日起至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前

,

除不可抗力和另有约定外

,

任何一方无故不启动本次交易或单方终止本次交易以及其它恶意行为导致本次

交易未能完成的

,

或任何一方怠于履行其义务或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情形导致本次交易未能完成

(

如

内幕交易或提供虚假披露信息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

且调查结果显示内幕交易或提供虚假披露信息的责任由任何一方承担

,

且导致本次交易终止的

),

违约方应

当向守约方支付

1,000

万元违约金。约定的违约金与本次交易其他协议约定的违约金不重复计算

,

即该等金额为本次交易项下任何一方承担违约金的最高金额。

(4)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

,

若由于万鸿集团自身原因

(

包括但不限于万鸿集团既存的和任何潜在的负面事项

)

导致或可合理预见将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或

导致实质性延迟

,

百川资管有权代表交易对方不启动本次交易

,

本协议各方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5)

违约方应当根据守约方的要求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向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金。上述赔偿金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赔偿

,

包括但不

限于

:

另一方为本次交易而发生的审计费用、评估费用、券商费用、律师费用、差旅费用等。

四、《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

一

)

合同主体和签订时间

2015

年

7

月

13

日

,

万鸿集团与百川资管、王东海、王东江、王东水、王文泉

(

即补偿义务主体

)

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二

)

合同主要内容

1

、业绩承诺情况

补偿义务主体承诺置入资产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以下简称“承诺扣非净利润数”

)

不低于信

评报字

[2015]

沪第

610

号《资产评估报告》对应的同期合计预测净利润。根据信评报字

[2015]

沪第

610

号《资产评估报告》

,

置入资产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测数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预测净利润（万元）

３９

，

３５６．９６ ４９

，

３５８．４９ ５８

，

１７５．６７

如置入资产在盈利预测补偿期内累计实现的扣非净利润数低于累计承诺的扣非净利润数

,

即

:

项目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５

与

２０１６

年度合计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与

２０１７

年度合计

累计预测净利润（万元）

３９

，

３５６．９６ ８８

，

７１５．４４ １４６

，

８９１．１１

补偿义务主体以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万鸿集团股份对万鸿集团进行补偿。

若本次交易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

含当日

)

实施完毕

,

则盈利预测补偿期为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

若本次交易未能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

含当日

)

实施

完毕

,

则盈利预测补偿期相应顺延。

2

、盈利预测差异的确定

在盈利预测补偿期内

,

万鸿集团进行年度审计时应对置入资产当年实现扣非净利润数与承诺扣非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

,

并由负责万鸿集团年度审

计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于万鸿集团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

补偿义务主体应当根据专项审核报告的结果承担相应补

偿义务。

3

、利润补偿方式

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

如发生实现扣非净利润数低于承诺扣非净利润数而需要补偿义务主体进行补偿的情形

,

万鸿集团应在需补偿当年年报公告后

10

个工

作日内召开董事会

,

按照计算并确定补偿义务主体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

并向各补偿义务主体就其承担补偿义务事宜发出书面通知。应补偿股份由万鸿集团以

人民币

1.00

元的总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盈利预测补偿期内每个会计年度内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

每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

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股份总数

÷

利润补偿期间各

年度累积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上述运用中

,

应遵循

:

前述净利润数均应当以标的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

;

补偿义务主体应补偿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以所持百川燃气股权认购的股份总数

(

不含认购配套募集资金的股份

),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

,

各年计

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

,

按

0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

如上述回购股份并注销事宜因万鸿集团减少注册资本未获相关债权人认可或未获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

,

则补偿义务主体承诺于上述事由确定

后

2

个月内将等同于上述回购股份数量的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

(

“其他股东”指万鸿集团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补偿义务主体之

外的万鸿集团股东

),

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补偿义务主体持有的股份数后万鸿集团的股份数量的比例获得赠予股份。

4

、整体减值测试补偿

在补偿期限届满后

,

万鸿集团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

若期末减值额

÷

置入资产交易价格

>

利润补偿期间已补偿股份

总数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总数

,

补偿义务主体将另行补偿股份

,

另行补偿的股份数量

=

期末减值额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每股发行价格

-

利润

补偿期间已补偿股份总数。

置入资产减值补偿与盈利承诺补偿合计不应超过补偿义务主体在本次交易中以所持百川燃气股权认购的股份总数

(

不含配套资金认购部分

)

。

5

、补偿股份的调整

万鸿集团在补偿期限内有现金分红的

,

各补偿义务主体应补偿股份数对应的在股份回购实施前上述年度累积获得的分红收益

,

应随之赠送给万鸿集团

;

若万

鸿集团在补偿期限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

则补偿股份的数量应调整为

:

按本协议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

×(1+

送股或转增比例

)

。

6

、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1)

本协议自协议各方签字、盖章后于文首确定的签署之日起成立

,

在以下先决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

1)

万鸿集团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

2)

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实施而签署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终止或解除

,

则本协议同时终止或解除。

(3)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

,

各方一致书面同意终止或解除本协议时

,

本协议方可解除。

7

、违约责任

一方未履行或部分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给守约方造成损害的

,

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由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五、《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

一

)

合同主体和签订时间

2015

年

7

月

13

日

,

万鸿集团与曹飞、百川资管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

二

)

合同主要内容

1

、认购股票数量、认购价格、认购方式

(1)

万鸿集团本次拟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10,500

万股募集配套资金

87,360

万元

,

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

其中百川资管认购

2,000

万股。若万

鸿集团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本次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2)

最终发行股票数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3)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万鸿集团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

,

即

8.32

元

/

股。双方确认

,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获得万鸿集

团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若在万鸿集团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前

,

万鸿集团股票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将对上述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4)

认购人同意

,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

认购人不可撤销地按第

(3)

条确定的价格以现金认购万鸿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认购款总金额为

发行价格乘以认购股数。

2

、股款的支付时间、支付方式与股票交割

(1)

认购人不可撤销地同意认购本次万鸿集团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

并同意在万鸿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认购人收到万鸿集团发出的

《缴款通知书》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

,

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将全部认购价款划入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

,

验资完毕扣除相关费用后划入万鸿集团指定的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2)

在认购人支付认股款后

,

万鸿集团应尽快将认购人认购的股票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股票登记手续

,

以使认购人成为认购股票的合法持有人。

3

、股票上市及限售期

(1)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股票具体上市安排待与中国证监会、上交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协商后确定。

(2)

认购人此次认购的股票自登记至认购人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

(

“锁定期”

)

内不得转让、出售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

(

包括在公开市场售出

)

处置

4

、协议的效力、变更及解除

(1)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

,

自下列全部条件满足之日起生效

:

1)

本协议获得万鸿集团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2)

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如上述条件未获满足

,

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2)

如因不可抗力情形

,

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或已无履行之必要

,

双方可协商解除本协议。

(3)

如因政府相关审批部门的审批原因

,

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或已无履行之必要

,

双方可以协商解除本协议。

(4)

如一方实质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承诺或规定

,

或者重大违反任何陈述或保证

,

并导致重大不利影响

,

且该等违约未能在书面通知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补救

,

则另

一方可终止本协议。

5

、违约责任

若认购人未按照本协议及《缴款通知书》的约定缴纳股票认购款的

,

应向万鸿集团支付相当于本协议项下认购股票数额对应的认购款

10%

的违约金

,

若违约金

不足以弥补发行人因此而受到的损失

,

则认购人应赔偿万鸿集团因该等违约而承受或招致的与该等违约直接相关的实际损失

(

包括合理的律师费

)

。

六、本次重组拟注入资产的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百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Ｂａｉｃｈｕａｎ Ｇａｓ Ｃｏ．

，

Ｌｔｄ．

企业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武隆南路

１６０

号

办公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武隆南路

１６０

号

法定代表人 王东海

注册资本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经营范围

管道燃气（天然气）、瓶装燃气（液化石油气）、燃气汽车加气站（天然气）；天然气用具的销售、安装及维修、维

护

(

二

)

主营业务情况

百川燃气的主营业务为城镇燃气销售配送、燃气接驳、燃气用具销售以及维修、维护等

,

具体包括燃气销售、燃气接驳及燃气具销售。

燃气销售是指百川燃气从供应商采购天然气

,

通过城镇燃气管网、

CNG

加气站等方式向工商业、居民等用户销售。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

,

百川燃气及子公司燃气

销售经营区域范围覆盖河北省廊坊市

10

个行政区县市的中永清县、固安县、香河县、大厂县、霸州市及三河市等

6

个县市

,

以及张家口市涿鹿县、天津市武清区

,

共

8

个区、县、市

,

同时拥有

CNG

加气站

4

座

,

覆盖居民人口超过

400

万

,

工商业用户数万家。、燃气接驳是指百川燃气根据终端用户的需要

,

为其提供燃气设施、设备的安装

服务

,

并向用户收取相关的安装费用。燃气具销售是指百川燃气向终端用户销售燃气壁挂炉等燃气具。

2013

年和

2014

年

,

由于天然气采购价格上涨

,

物价局调高了天然气销售价格

,

使得销售单价有所上升

,

同时由于燃气用户增加

,

燃气销售收入也逐年增长。

燃气接驳收入逐年上升

,

主要为百川燃气业务所在区域历史燃气覆盖率不高

,

最近几年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带动下

,

燃气覆盖率逐步提高

,

使得接驳业务和

收入快速增长。

燃气具销售收入逐年上升

,

主要为百川燃气新增接驳用户使用壁挂炉数量增多所致。

(

三

)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１

百川资管

２１

，

６２６．９６９８ ６０．０７４９％

２

王东海

７

，

５０８．９１６６ ２０．８５８１％

３

中金佳泰

４

，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０％

４

王东江

９４８．４２８８ ２．６３４５％

５

王东水

８４３．６９８５ ２．３４３６％

６

秦涛等其他

３３

名自然人股东

５７１．９８６３ １．５８８６％

合计

３６

，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四

)

最近两年财务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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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11366

号《审计报告》

,

报告期内

,

百川燃气的主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３３

，

７５０．７３ １３９

，

４９０．９６ １１８

，

３７９．４０

流动资产

３２

，

８５７．１４ ４１

，

０２０．４０ ３７

，

５９２．２８

非流动资产

１００

，

８９３．５８ ９８

，

４７０．５５ ８０

，

７８７．１２

负债总计

８３

，

５９０．５３ ７３

，

０７６．５９ ５５

，

０７１．８８

流动负债

７６

，

１６１．７２ ６６

，

６４０．９７ ５３

，

６０２．４３

非流动负债

７

，

４２８．８１ ６

，

４３５．６２ １

，

４６９．４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０

，

１６０．２０ ６６

，

４１４．３７ ６３

，

３０７．５２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４９

，

８５３．３１ ６６

，

１８７．５２ ６２

，

９００．７８

少数股东权益

３０６．８９ ２２６．８５ ４０６．７４

利润表主要数据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６

，

８１５．５７ １１４

，

１５９．０４ ７７

，

２３９．５９

营业成本

２８

，

１３０．８１ ７０

，

５８９．６０ ５２

，

００６．３５

营业利润

６

，

２００．３７ ３６

，

３１７．１９ １８

，

２３０．１９

利润总额

７

，

１０３．７２ ３６

，

５３１．６５ １８

，

３８５．６６

净利润

５

，

１４３．０９ ２７

，

０２０．６７ １３

，

３４１．０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５

，

０６３．０５ ２６

，

９３８．３５ １３

，

３０９．１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４

，

３８４．６１ ２６

，

７９８．８４ １３

，

１９２．５５

(

五

)

资产评估情况

1

、评估方法

由于百川燃气有完备的财务资料和资产管理资料可以利用

,

资产取得成本的有关数据和信息来源较广

,

在未来时期里具有可预期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

力

,

因此本次评估分别采用收益法及资产基础法进行。

2

、评估结果

根据银信出具的银信评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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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4

月

30

日

,

百川燃气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46,035.59

万元

;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为

70,748.56

万元

,

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408,565.00

万元。最终选定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

,

即百川燃气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08,565.00

万元

,

评估增值

392,529.41

万元

,

增值率

787.50%

。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按照百川燃气的评估值确定

,

为

408,565.00

万元。

3

、评估增值原因

按收益法计算本次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较其净资产账面值增值较高

:

其主要为国家产业政策扶持、行业预期发展良好以及企业经营范围优势等多方面有利

因素的影响。

国家产业政策扶持

:2015

年

2

月

28

日

,

发改委宣布

,

从

4

月

1

日起

,

我国天然气价格正式并轨。这意味着天然气价格改革完成“破冰之旅”

,

天然气发展空间将不断扩

大。此次天然气价格下调的时间和力度均超出预期。存量气和增量气并轨是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一步

,

尤其考虑到天然气是真正治理雾霾的根本手段

,

后续

的天然气扶持政策将更加值得关注。特别是价格真正实现市场化后

,

天然气发展空间将无限扩大。大量天然气利用是治理雾霾的唯一办法。根据雾霾成因的分布

来看

,

若完全实现煤改气或油改气后

,

雾霾至少会减少

50%

。从国外治霾经历来看

,

天然气的利用起到了关键作用。天然气作为替代煤的清洁能源代表

,

是国家鼓励

的前端治理雾霾的有效手段。

行业预期发展良好

:2013

年

,

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天然气价格改革方案

,

天然气定价机制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预计

2014

年

,

消费量将达

1860

亿立方米

,

进

口量达到

630

亿立方米。未来我国天然气需求还将不断上升

,

基准情景下

,2015

年需求可能达到

2000

亿立方米

,2020

年达

3000

亿立方米

,

到

2030

年将接近

5000

亿立方

米。供需缺口还将进一步扩大。从目前看

,

我国天然气利用行业主要包括城市燃气、交通运输、工业用气和天然气发电。未来看

,

我国城市燃气行业继续扩张

,

城市天

然气消费量快速增长。天然气汽车迅速发展

,

多个地区在公共交通领域推行“油改气”。经济回暖和相关政策促进工业用气行业产量回升

,

用气量增加。部分燃气发

电项目进度放缓

,

天然气分布式发电项目有望进入快速发展期。天然气开发利用由传统的居民燃气、天然气化工、工业燃料和天然气发电进一步发展到交通燃料

用气。

企业经营范围优势

:

企业天然气经营范围全部位于河北

,

处于京津周边区域。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项重大国家战略

,

是党中央着眼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参与国

际竞争、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作出的重大部署。目前京津冀三地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对接协作三个重点领域不断加大工作力度

,

取得了积极进

展。中央研究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

需要继续搞好对接

,

抓好落实

,

在协同发展这盘大棋局中

,

找准自己的定位

,

做到错位互补

,

共同发展。京津冀首批

协同标准即将在近期实施

,

同时相关部门指出

,

未来京津冀三地还将围绕环境治理、产业对接、交通一体化等重点领域探索制定发布实施更多区域性地方标准。随

着的协同标准制定的日益临近

,

未来协同发展即将进入到实质性阶段

,

对于企业转移来讲

,

选址津冀两地的发展前景也越发明朗。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领导下

,

在

京津冀三地共同努力

,

全力推进形成共识

,

未来必将汇聚起推动区域发展的强大合力。展望未来

,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前景美好。

通过对百川燃气财务状况的调查、历史经营业绩分析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

,

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

,

并结合本次评估对象和评估目的、适用的价值类型

,

经

过比较分析

,

收益法能更全面、合理地反映百川燃气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七、本次重组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

一

)

本次重组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1

、

2015

年

6

月

27

日

,

百川资管股东百川集团作出股东决定

,

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

2

、

2015

年

6

月

27

日

,

中金佳泰受托管理人中金佳合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同意函

,

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

3

、

2015

年

6

月

28

日

,

百川燃气股东大会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

4

、

2015

年

7

月

13

日

,

公司与百川燃气全体股东签订了《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5

、

2015

年

7

月

13

日

,

公司与百川资管、王东海、王东江、王东水、王文泉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协议》

;

6

、

2015

年

7

月

13

日

,

公司与百川资管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

7

、

2015

年

7

月

13

日

,

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

(

草案

)

》。

(

二

)

本次重组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1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

并豁免百川资管、王东海及其一致行动人王东江、王东水、王文泉因参与本次重组所触发的要约收购本公司股份义

务

;

2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重组能否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以及最终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

在未取得股东大会和中国证监会批准

前

,

本次重组无法实施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重组完成后

,

百川资管与王东海及其一致行动人王东江、王东水、王文泉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将超过

30%,

触发了向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要约收购

的义务。如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收购人免于发出要约

,

本次交易将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申请。

第四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

,

收购人不存在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五节 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

(

本单位

)

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签字:

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王东海

王东海 王东江 王东水 王文泉

年 月 日

2015年 7 月 16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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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A� 600806� /H300� � � �证券简称：昆明机床 编号：临2015-055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沈机集团

"

）正在筹划与本公司相关的重

大事项，本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3

月

4

日起停牌。后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沈机集团拟进行与本公司相关

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3

月

18

日起到

5

月

18

日，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之

后因为相关工作没有完成，公司股票自

5

月

18

日至

6

月

17

日继续停牌。重大资产重组程序目前尚在推进过程

中，但由于未达到披露重组预案并复牌的条件。经向上海交易所和中国证监会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18

日到

2015

年

8

月

17

日继续停牌。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沈机集团筹划的与本公司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等事项情况如下：

1

、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停牌期间，沈机集团与潜在标的公司就收购事项进行了初步的接洽。目前初步接触的标的公司属于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境外上市公司，昆明机床拟以现金收购该标的公司的股权，该收购完

成后，昆明机床主营业务将可能发生变化。由于沈机集团与标的资产的接触尚处于初期阶段，且沈机集团

正在履行股份转让事项的论证和审批程序，昆明机床第一大股东存在发生变更的可能性。因此，详细的重

组框架方案需待沈机集团股份转让事项履行完毕公开征集程序且股份受让方确认后， 由昆明机床和标的

公司进一步深入沟通后确定。

2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所开展的主要工作

重组停牌期间，沈机集团经过反复的研究论证，确定了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并通过了内部的决策程序。

2015

年

5

月，沈机集团正式将转让昆明机床股份的申请文件提交国资委，开始履行相关的国资审批程序。之

后，沈机集团又根据国资委的相关要求，数次补充了部分与本次股份转让相关的材料。

同时，停牌期间，沈机集团深入研究和论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可行性，并积极参与和推进标的

资产的寻找。在初步确定收购标的后，沈机集团与潜在标的公司相关人员就收购事项进行了初步的沟通和

洽谈工作。

3

、需要在披露重组预案前取得的审批和核准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前，沈机集团需就此次股份转让事项获得国资监管部门的审批同

意，并通过公开征集程序明确公司未来的控股股东。此后，上市公司须与标的公司董事会或其任

命的特别委员会就详细收购方案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方能签订相关协议，并履行相应的内部决

策程序。

4

、下一步推进重组各项工作的时间安排，并披露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预计复牌时间。

未来，沈机集团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积极配合并加快推进

国资监管部门对于此次股份转让事项的审批进度；并在此次股份转让事项获得国资监管部门批复后，尽快

通过公开征集程序明确股份受让方。

在公司新的控股股东确定后，公司将加快与境外收购标的的沟通和收购进度，在达成一致意见后，尽

快与对方签订收购协议，尽早完成重组预案的披露和公司股票复牌等相关工作。

若此次停牌延期后

2

个月内，仍无法完成重组的相关工作并按要求披露重组预案，本公司将召开董事

会决定是否继续停牌并执行此次重组计划。如董事会决定继续推进重组，公司将根据信息披露相关要求，

申请继续停牌。在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每月召开一次投资者说明会，向投资者解释说明停牌原因，并披露

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重组最新进展及继续停牌原因。

5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可能存在的风险

目前，沈机集团转让昆明机床部分股份的事项正在履行相应审批程序，本次股份转让交易仍存在不确

定性。此外，沈机集团虽然已经与潜在标的公司进行了初步接洽，但未来可能存在双方无法就收购相关事

项达成一致意见而致使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无法实施的风险。

6

、目前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未涉及关联交易，无关联董事回避事项。

公司将根据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告。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香港联交所网站（

www.hkex.com.hk

），有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5日

股票代码:600390� � � �股票简称:金瑞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5-033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５

］

７７７

号）文件核准，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

８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６０

，

５９８

，

９１１

股

Ａ

股股票， 发行价格为

１１．０２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６７

，

７９９

，

９９９．２２

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１２

，

２８９

，

５４２．３０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５５

，

５１０

，

４５６．９２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到达公司账户，天职国际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了《验资报告》（天职业字【

２０１５

】

１０６４４

号。）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公司、金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上两家合称“甲方”）和保荐机构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丙方”）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芙蓉支行、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潇湘支行（以上两家合称“乙方”）在湖南省长沙市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次募

集资金分别存放于上述银行。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账户名称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存放金额 资金用途

金瑞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芙蓉

支行

７３１９０００２１６１０７０５ ３５７

，

６３３

，

３５６．９２

年产

７

，

０００

吨锂离

子动力电池多元

正极材料项目

金驰能源材料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潇湘

支行

４３１６１０００００１８１５０２１８９７０ ２９７

，

８７７

，

１００．００

年产

１０

，

０００

吨电

池正极材料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年产

７

，

０００

吨锂离子动力电池多元正极材料项目实

施公司”）

金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１０

，

０００

吨电池正极材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施公司”）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芙蓉支行（“商业银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潇湘支行（“商业银行”）

丙方：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

（一）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

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

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三）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昭、吴茂林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

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

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四）乙方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五）甲方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

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

清单。

（六）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

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

议的效力。

（七）协议任何一方如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各自在本协议中的各项责任和义务，即构成违约，应向对方承

担违约赔偿责任。

如果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

查专户情形的，丙方有权要求甲方或者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如甲方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等原因需要变更募集资金专户开立银行或开立账户， 且需要与相关

银行签署新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甲、乙、丙三方同意自新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署生效之

日起本协议自行终止。

（八）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或盖章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

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止失效。

（九）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协议签订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协议签订各

方一致同意按以下第（三）种方式解决：（一）将争议提交【深圳

／

北京

／

上海】仲裁委员会并按其仲裁规则进行仲

裁；（二）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

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并按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三）将争议提交协议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特此公告。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6日


